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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者於移轉民營當時辦理原有年資結算之際，亦可如同離職者獲得加

發六個月薪給，則祇須於留用後五年內之任何一日（包括留用後之第二

日）資遣，均可重複獲得加發六個月薪給，成為雙重離職優惠，無異鼓

勵原從業人員於移轉民營當時不離職，而延後於五年內之任何一日再

離職（資遣），增加公營事業移轉民營之困擾，顯非立法之本意。本件

係就現行法律依其文義及論理所為之統一解釋，不涉及立法問題，併

此說明。

釋字第三五二號解釋（83.6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係屬專門職業，依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規

定，其執業資格應依法考選銓定之。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

修正公布之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，符合上開意旨，與憲法

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土地登記涉及人民財產權益，其以代理當事人申辦土地登記為職

業者，須具備相關之專業知識與經驗，始能勝任，是故土地登記專業代

理人係屬專門職業。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規定，專門職業人員之執業

資格，應依法考選銓定之。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

之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：「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，應經土

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考試或檢覈及格。但在本法修正施行前，已從事土

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，並曾領有政府發給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

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記卡者，得繼續執業，未領有土

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登記卡者，得繼續執業五年」，旨在建立健全

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制度，符合上開憲法規定之意旨。且該法對修正

施行前，已從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，並依照當時法規取得合格證

明或登記卡者，准予繼續執業。至於實際上已從事土地登記代理業務，

而未取得合格證明或登記卡者，本無合法權利可言。而上開法條既定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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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年之相當期間，使其在此期間內，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考試或檢覈，或

改業，已充分兼顧其利益，並無法律效力溯及既往之問題。綜上所述，

前開土地法之規定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三五三號解釋（83.7.1.）

【解釋文】

人民向行政法院請求停止原處分之執行，須已依法提起行政訴

訟，在訴訟繫屬中者始得為之，此觀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（修正前第十

一條）之規定甚明。行政法院四十七年度裁字第二十六號判例與此意旨

相符，並未限制人民之訴訟權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（修正前第十一條）規定：「原處分或決定之

執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。但行政法院或為

處分或決定之機關，得依職權或依原告之請求停止之」。依此規定，人

民向行政法院請求停止原處分之執行，須已依法提起行政訴訟，在訴

訟繫屬中者，始得為之。在提起行政訴訟前，如認原處分之執行，將發

生難於回復之損害，且有急迫情事，而有停止原處分執行之必要時，得

依訴願法第二十三條但書規定，聲請原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之機關，停

止其執行。如該機關拒絕停止執行或逾法定期間不為停止執行與否之

處置，聲請人自得於對原處分或原決定之本案爭訟中一併表示不服，如

受有損害，並得依法請求賠償，尚無先行請求行政法院停止其執行之

必要。行政法院四十七年度裁字第二十六號判例：「向本院請求停止原

處分之執行，須已依法提起行政訴訟在訴訟繫屬中者，始得為之。若事

件尚未經再訴願程序，則既不許提起行政訴訟，自更不得向本院請求停

止原處分之執行」，與上述意旨相符，並未限制人民之訴訟權，與憲法

尚無牴觸。至為謀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調和，而受處分人或利害關係

人又能釋明其一經執行將有不能回復之重大損害，應否許其在提起行

政訴訟前，聲請行政法院就其所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，應於行

釋字第三五三號解釋




